學生整潔競賽實施辦法修改對照表
	項目
	修改前
	修改後

	三、實施辦法-(1)-3
	衛生股長：排定清潔工作及值日生輪派表，督導教室、外掃區及垃圾之清潔整理。
	衛生股長：全權負責班上整潔之責任。排定清潔工作及值日生輪派表，督導教室、外掃區及垃圾之清潔整理。

	三、實施辦法-(1)-3
	無此項
	環保幹事：高一各班請指定三名環保幹事，依輪值表排定時間於周一至周五中午（12:10~12:45）協助全校資源回收與校園環境整理工作。

	三、實施辦法-(1)-8
	評分員：遴選一、二年級主動積極參與且具服務熱忱學生任評分員，並編成評分小組，依其表現定期考評，給予適當獎懲。
	評分員：遴選一年級主動積極參與且具服務熱忱學生任評分員，並編成評分小組，依其表現定期考評，給予適當獎懲。

	三、實施辦法-(2)-2
	無此項
	每日07：20～07：40、14：50～15：10為班級內掃區與外掃區（廁所）之打掃時間，中午時間請指派同學撿拾人為垃圾。另有不定時的抽檢，請隨時（含考試日）注意掃區清潔。若未盡職責者，由衛生組發「違反生活常規通知書」乙張，實施愛校服務。

	三、實施辦法-(2)-3
	無此項
	每周一至周五12：10~12：45實施資源回收(逾時不受理)，地點在後門資源回收場。被指定為該周輪值之環保股長及幹事應於第四節下課立即前往回收場協助回收，表現優異者將給予敘獎獎勵、未準時前往及未執勤者將重作ㄧ週同時將列入該班整潔考評。

	三、實施辦法-(2)-4
	無此項
	每日請最遲於08：10、15：10完成打掃工作，請各班導師確實協助督導。

	三、實施辦法-(2)-5
	無此項
	班級廚餘請送至熱食部前廚餘桶進行回收(每天皆可回收)。

	三、實施辦法-(2)-6
	無此項
	紙餐盒請沖洗乾淨疊放排整齊，於12：10~15：10前送至資源回收場進行回收(逾時不受理)。

	四、考評方式
	二、衛生股長及幹事星期一至五依完成時間實施兩次逐日檢查考評，環保股長於每週一至五中午考評，將其記錄於整潔環保工作記錄表中。
	(2) 考評檢查時間：
1、 評分員：每日07：40、15：00。

2、 衛生組長：08：10、15：10後30分鐘。
(3) 競賽評比分數：評分員佔70%、衛生組長20%、主任教官10%。

	五、獎懲-(1)獎勵
	分年級以班為單位，兩週取成績前三名且平均分數在八十五分以上之班級頒發優勝獎狀乙紙，並由導師或全班同學推薦六位表現優良同學，各記嘉獎乙次。

學期內累計獲全年級最優且平均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之班級，全班同學依序記功乙次，嘉獎二次及嘉獎乙次（有表現不良記錄同學不予獎勵）。
	（2） 獎勵：

1、 分年級以班為單位，每月統計整潔分數，取各年級成績前三名，頒發班級榮譽牌乙面(懸掛一個月)。

2、 各年級全學期累計成績前三名班級，簽請敘獎：

a、第一名，全班同學記小功乙次。(表現不良紀錄同學不予獎勵)

b、第二名，全班同學記嘉獎兩次。(表現不良紀錄同學不予獎勵)

c、第三名，全班同學記嘉獎乙次。(表現不良紀錄同學不予獎勵)

3、 整潔成績榮獲全學期各年級一、二、三名班級可免除參加寒、暑假返校打掃工作。
4、 個人表現優良累績多次者，酌予「假期免返校服務」乙次，以資鼓勵。



	五、獎懲-(2) 懲處
	兩週成績最末三名且分數在六十五分以下之班級，由導師及衛生股長、衛生幹事推舉數名打掃不力之同學，各罰以愛校服務三次，於一週內中午12：30至13：00執行三次完畢（須提早做完班上打掃工作）。

學期末總成績末三名且平均分數未達七十分之班級，於寒、暑假返校愛校服務三、二、一次。
輪值打掃同學無故不掃除者，由環保股長，衛生股長、幹事記錄送請導師簽處，並列入期末德行評分標準。

各班整潔，環保工作經評比不佳者，期末依次簽請不發給幹部證書或獎勵，以維公平。特劣班級幹部另簽請懲處。
	1、全班部分

a、每月成績最末三名之班級，且分數未達65分以上之班級，由導師督導二周內利用中午或第八節時間執行校內、外愛校服務一次(須提早作完班上打掃工作)。
b、學期末總成績末三名之班級，且平均分數未達70分以上之班級，由導師督導於寒暑假返校實施愛校服務，最後ㄧ名三次、末二名二次、末三名ㄧ次。

ｃ、一月內受五次改善通知單，班級增加寒暑假返校打掃一次。
2、個人部份

a、輪值打掃同學無故不掃除者，由環保股長、衛生股長、幹事紀錄送請導師簽處，並列入期末德行評分標準。

b、 各班整潔、環保工作經評比不佳者，期末依次簽請減少或取消獎勵，特劣班級幹部另簽請懲處，以維公平。

c、 衛生組不定期巡視內、外掃區，未完成打掃工作者，衛生組安排愛校服務。
d、 未依規定時間將資源回收物、紙餐盒丟至資源回收場班級，衛生組安排愛校服務。


	六、附則
	無此項
	1、後陽台或冷氣室外機上之雜物請清理乾淨，以避免意外發生。

2、拖把使用完畢後請自行掛回拖把架排列整齊、並將布面離地十公分，以免潮濕。

3、請宣導勿隨意亂丟棄垃圾。並發揮公德心，隨手將教室、走廊、及校園的人為垃圾撿到固定地方棄置，使人人有個乾淨的學習環境。


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實施辦法修改對照表

修改前版本

	分  類  別
	內   容
	容   器
	收  集  方  式

	一、專用垃圾

二、資源垃圾
	木竹類、布類、橡膠、枝葉、雜草、衛生紙等。

紙類：紙箱、書報、廣告紙。

鐵罐、鋁罐。(請壓扁)

鋁箔包。(請壓扁)

寶特瓶塑膠瓶。(請壓扁)

廚餘。

餐盒。
	紅色垃圾桶
	每日收滿後紮緊封口，放置於後門垃圾門垃圾車內。

每週一至五中午十二時至十二時五十分送至後門資源回收場（內容一、二、三、四項）

每日十七時前將廚餘送至熱食部前大型廚餘桶回收，餐盒請沖洗乾淨並排列整齊,於下午十七時前送至回收場回收。


修改後版本

	類   別
	內  容  物
	容      器
	處         理          方          式

	專用垃圾

(即一般垃圾）
	可資源回收（參見以下說明）以外之一般垃圾*
	垃圾桶
	1、 儘量縮小體積，放置於垃圾桶內。

2、 髒污塑膠袋打結後再丟棄，以減少體積，並避免隨風飄揚。

3、 乾淨塑膠袋折疊整齊，可再重覆使用。

4、 每日收滿後，以專用垃圾袋裝置妥當並打包，於放學前放置於後門垃圾車內。

	
	落葉
	麻布袋〈至衛生組取用〉
	1、外掃區之落葉須清理乾淨，用麻布袋盛裝，之後將落葉倒入垃圾車內，〈注意：只需將落葉丟入垃圾車內，麻布袋仍可繼續使用〉。請勿將落葉掃入水溝或花圃。垃圾需另外清理。

	可資源回收垃圾
	紙類：紙箱、書報、廣告紙〈不包括衛生紙、盒裝、利樂包飲料〉
	垃圾回收簍
	1、 平整地放置於回收簍內，不可揉成紙團。

2、 每週一至週五中午十二時至十二時四十五分送至後門資源回收場（不須使用垃圾袋）。

	
	鐵罐、鋁罐
	垃圾回收桶
	1、 沖洗乾淨、瀝乾，並整齊放置，以免雜亂發臭。

2、 鐵鋁罐及鋁箔包先壓扁或摺平再丟入桶內。
3、 每週一至週五中午十二時至十二時四十五分送至後門資源回收場（不須使用垃圾袋）。



	
	鋁箔包
	垃圾回收桶
	

	
	塑膠瓶類：寶特瓶、塑膠瓶、塑膠杯、蓋、湯匙等
	垃圾回收桶
	

	
	廚餘
	廚餘桶
	1、 將剩餘飯菜倒入廚餘桶，不可夾雜竹筷、橡皮筋、衛生紙等異物。

2、 由餐盒輪值同學送至麵食部旁大樹下的廚餘桶。

	
	廢電池
	
	1、 請各班將廢電池統一送至資源回收場回收。

	
	 餐盒、麵碗
	
	2、 紙餐盒請沖洗乾淨疊放排整齊，於每日12：10~15：10前送至資源回收場進行回收(逾時不受理)。

3、 餐盒、麵碗、塑膠飲料杯、蓋，請依大小套疊以減少體積。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秩序競賽實施辦法修訂條文內容

	項次
	條
	原條文
	修定後內容
	備考

	第参項

改為第貳項
	
	参、競賽範圍：

一、班級缺曠佔（40％）。

二、朝（週）會集合、聽講
    秩序（朝會佔40％；
    週會佔20％）。

三、服儀檢查（扣該班當月
    總成績）


	貳、競賽範圍：
一、班級缺曠（佔20％）。
二、朝（週）會集合、聽講
秩序（佔40％）。
三、朝（週）會人數、服儀
（佔40％）。
新增:
五、大點單、小點單、缺曠
週報表（加、扣該班當
    月總成績）。

	

	第肆項

改為第参項
	
	肆、實施辦法：

一、一年級每班遴選1位(不含
   131班)，二年級遴選原本
   擔任評分員表現優良且具
   服務熱忱之學生擔任評分
   員，編成評分小組，定期考
   評。


	參、實施辦法：
一、遴選高一二優秀同學擔任秩序糾察，定期考評。遴選要點另訂之。  新增:

 四、教官室值勤所見事實。

	

	第伍項

改為第肆項
	二


	伍、評分標準：

二、班級缺曠情形：

    1.每日大點單、小點單未
      按時繳交者每次扣2
      分。

    2.缺曠週報表未按時繳回
      者每次扣5分。


	肆、評分標準：
二、班級缺曠情形：
1.每日大點單、小點單
 未按時繳交者，每次
 扣該班當月總成績
 0.3分。
2.缺曠週報表未按時
  繳回者，每次扣該班
  當月總成績0.3分。

	

	
	三
	三、朝（週）會集會： 
3.週會未能於14時前至活動中心就座之班級，以班為單位每次扣3分，全班到齊(扣除值日生)且按時到達者每次加5分。


	三、朝（週）會集會： 

3.週會未能於上課鐘響結束前至活動中心就座之班級，以班為單位每次扣3分，全班到齊(扣除值日生)且按時到達者每次加5分。

	

	
	六
	
	     新增:

   5.校內行為優良，有
     具體事實者加2分。


	

	第陸項

改為第伍項
	二
	二、懲罰：

1.每月成績最末3名
  且分數在70分以
  下之班級，生輔組
  安排參與學生愛校
  服務乙次。

  2.高一、高二生活競
    賽秩序學期總成績
    末3名班級（平均
    分數低於70分），
    於寒、暑假參加愛
    校服務3次。

	伍、獎懲：
二、懲罰：
高一、高二生活競賽秩
序學期總成績末3名
班級（平均分數低於
75分），於寒、暑假期
間實施參加愛校服
務，最後一名3次，倒
數第二名2次，倒數第

三名1次。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外出證修訂條文內容

	項次
	條
	原條文
	修定後內容
	備考

	第三項
	
	使用時間：每日中午12時至13時，12時至12時30分為可外出時間，12時30分後則只許進不許出，12時55分結束還證工作，12時55分後返校學生應至教官室領回學生證，並依項次陸規定處理。
	使用時間：每日中午12時至12時55分，12時至12時30分為可外出時間，12時30分後則只許進不許出，12時55分結束還證工作，12時55分後返校學生應至教官室領回學生證，並依項次陸規定處理。
	

	第五項
	
	外出証換領時間：每日中午12時至12時30分
	外出証換領時間：每日中午12時至12時55分。
	

	第六項
	1
	初犯罰常規教育乙次（須於當日16時20分前歸還外出證）。
	初犯罰常規教育乙次（僅限當日13時10分前歸還外出證），逾13時10分未歸還者記警告乙次，逾13時30分仍未歸還者，將請服務台教官至班上確認該生是否返校，若仍未返校將通知家長，並以曠課登錄。
	

	第七項
	6
	期末統計逾時繳回情形，如有累計達3次以上之學生，則予以警告之處分，累計達5次以上之學生，則暫停該生次學期換借之權利。
	期末統計逾時繳回情形，如有累計達2次以上之學生，則予以警告之處分，累計達5次以上之學生，則暫停該生次學期換借之權利。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生班會組織要點>修訂條文內容

	項次
	條
	原條文
	修定後內容
	備考

	一
	名  稱
	學生班會組織總則
	學生班會組織要點
	

	二
	組  織

第五條
第11項
	無原條文
	資訊股：

管理班級資訊設備。

製作與經營班級網頁。

協助教師操作教室內資訊相關設備。
	增列條文內容

	三
	組  織

第五條
第12項
	無原條文
	輔導股： 

協助辦理各項輔導測驗活動。

提供相關輔導諮商資源與管道。
	

	四
	經  費
	經費

1、 班會費：由會員繳納
2、 臨時費：遇必要時得募集之
	班級經營費（以下簡稱班費）：

一、班費係供各班環境佈置及競賽活動等班級經營之用，其他代收代辦費用（如家政教材費、講義費、畢業旅行費用等），不得以班費名義合併收取。
二、班費應由班級學生家長會以公正、公開之程序決議，並報經學校核定後，始得收費。
三、班費應由班級學生家長會切實開立收據，但低收入戶者免繳；班費收支情形亦應定期公告。
	名稱修正

條文內容依據：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
進行修訂


圖書館借閱規則新增:

第拾壹條細則：

為保障全體愛書人的權益，請同學務必持本人學生證借書，倘經發覺轉借情事，本館得當場扣留證件，證件持有者將停權三個月，證件借出者初犯停權三個月，再犯則停權一年。請勿轉借證件予他人借書，以維個人權利。

第拾參條細則：

因本館人力所需有限，愛館服務採登記制度，請同學先至一樓流通櫃台登記，以利本館安排，當日所需人力達充足即不再接受登記。登記後無故未到館服務者，服務時數再加一小時。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輔導室生涯資訊室規章修訂條文內容

	項次
	條
	原條文
	修定後內容
	備考

	第壹項
	一
	壹、本室提供之服務包含：

一、本室收藏升學管道相關之書籍及資料，包含：入學簡章及相關輔導手冊建中歷年學長推薦甄選備審資料（自傳、讀書計畫、考古題等）、校系簡章、升學相關書籍、及外國升學資訊。


	壹、本室提供之服務包含：

一、本室收藏升學管道相關之書籍及資料，包含：入學簡章及相關輔導手冊、建中歷年學長推薦甄選備審資料（自傳、讀書計畫、考古題等）、校系簡介、校系簡章、升學相關書籍、及外國升學資訊。


	

	第肆項
	
	肆、本室開放時間：上午9：00～13：00，下午14：00～16：00。


	肆、本室開放時間：上午8：30～13：00，下午14：00～16：30。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室冷氣機管理使用辦法
一、為使學生養成節約用電習性及維護冷氣機正常使用，並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特訂定本辦法。
二、冷氣機使用費支用項目
   （一）使用冷氣機所需電費。
   （二）因使用冷氣機而超約之罰款。
   （三）共同使用之流動電費。
三、冷氣使用電費單價為每度4元；分配給各班金額以每班發放儲值卡一張方式儲值使用，總儲值金額用完需另至總務處購買，每次儲值金額為2000元；儲值金額剩餘款於每學年結束時按班級退還。另為考量不同樓層環境因素，各樓層計價方式如下：
   （一）1樓及2樓教室，每次儲值2000元可使用500度。
   （二）3樓教室，每次儲值2000元可使用525度。
   （三）4樓教室，每次儲值2000元可使用540度。(明道樓三樓教室比照四樓教室辦理)

    (四) 教學綜合大樓施工期間，致知樓東側12間教室，每次儲值2000元可用625度。
    (五) 99學年度高三夜自習(下午5時至下午9時30分)，每次儲值2000元可用1000度。
    (六)社團活動教室，每次儲值400元可使用10度。
四、冷氣機總電源由總務處控管，由總務處統一送電，各班可視需求，以儲值卡啟動使用：
（一）供電時間：
（1）一、二年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2）三年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9時30分。
（3）高二夜自習教室開放時間由保全人員負責開啟。
（4）社團使用時間由學務處統一管理。
（二）室內溫度達攝氏27度以上為原則。
（三）如有其他特殊情形，奉校長核可。
五、使用冷氣注意事項：
（一）各班指定負責同學於每日上學時巡檢冷氣機相關設施，如發現遭破壞或故障異狀，應儘速報告導師及總務處處理，如未能及時報告，經發現且無法查明原因，將視同該班責任，依第八點處理。
（二）不在教室上課時，請將教室冷氣機關閉。
（三）指定同學負責確認放學離校時，冷氣機是否已關閉。
六、各班應妥善保管遙控器及儲值卡，遙控器如遺失或損壞，應照價賠償；儲值卡如遺失或損壞，除卡內金額不退還外，另須繳交600元製卡費（自然損壞免收），並重新加值。儲值卡於每學年結束時交還總務處，並辦理餘額退款；如逾時不繳回，比照遺失辦理。
七、各班級如有查獲任何形式之破壞情形，除賠償修復費用外，並追究責任依校規嚴懲。
八、本辦法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生服裝儀容暨禮節規範
壹、依據：1.91年10月7日北市教二字第09137592900號函辦理。
          2.94年8月17日北市教中字第09435890300號函辦理。
貳、目的：為維護校譽，保持常態之穿著，並表現良好之禮 

          節及生活習慣，樹立優良「有品建中人」形象。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同學。
肆、實施規定：
一、服裝穿著規定：
（一）換季時間：

    1.短袖：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2.長袖：十一月一至翌年四月三十日。

    3.夾克：十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若有需要，個人得以彈性調整。

（二）校服：

夏季為短袖卡其上衣、長褲；冬季為長袖卡其上衣、長褲，以合身舒適為原則。衣釦按規定扣好，上衣應紮進長褲內，上衣應繡學號、 姓名、班別、年級槓，褲腰帶為制式卡其色（皮帶頭為制式）。若天氣太熱，校內得著「有袖」 之運動服或班服等T恤（學校運動服需繡名字），不得穿背心、打赤膊。

（三）夾克：
冬季夾克應繡學號、姓名、班別、年級槓，夾克內之上衣仍應紮進長褲內，以維學生形象。遇寒流氣溫達攝氏12度以下時，得於「校服外套」之外添加非制式校服。
（四）鞋子以皮鞋或布鞋為主，款式不作規定，一、二年級全面禁止穿著涼鞋及拖鞋，三年級於每日放學後（下午五點）留校夜自習時，得換穿拖鞋，惟僅限於「教室內」。
（五）進入各辦公室應著整齊制服或運動服。
（六）體育課時，一律穿著學校運動服。
（七）每日到校、週會、朝會一律穿著校服。

（八）假日來學校看書、運動，服裝以輕便為主，不得校服與便服混著，亦不得穿拖鞋，以免影響觀瞻。

（九）上學應背學校制式書包，若書籍過多可另攜背包。
二、儀容規定：
（一）頭髮：學生髮式應以整潔、簡單、樸素、富朝氣，便於梳洗且適合學生身分為原則。

（二）指甲：指甲應保持適短為原則，依規定不可蓄留長指甲或塗指甲油。

（三）學生在校不可穿戴耳環、鼻環……等飾物，以維持學生清新形象。
三、禮節規定：
（一）上、下課時：維持應有禮節，遵守教室秩序。
（二）洽公時，至各辦公室應先說明事由，注意言談舉止及禮節。
（三）遇見師長時：應親切向師長點頭或敬禮問好。
（四）日常生活：注意言談舉止風度，不口出穢言。

（五）兩性相處時，應互相尊重，不可輕浮。

（六）乘坐交通工具時，應按規定排隊、不大聲喧嘩、禮讓老弱婦孺，以建立「建中人」良好形象。

伍、本規範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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